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睿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母  劉淑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

第73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並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3年，監護處分以保護管

束代之。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明知新北市板橋區縣○○道0段0

00號「悅榕汽車旅館」為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且明知旅館

內有大量易燃物品，如以明火點燃焚燒物品，將有使建築物

燒燬之危險，僅因心情不佳，即基於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

建築物之犯意，於民國112年5月5日17時20分許，在上址213

號房內，以自備打火機點燃消毒酒精延燒床單，隨即離開上

址。嗣為旅館經理丁○○即時發現，通知消防人員到場處

理，始未釀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73條第1項、第3項之

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嫌等語。

二、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

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被告行為不罰者，

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法第19條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301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第1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19條關於精神障礙或其

他心智缺陷者責任能力之規定，係採混合生理學及心理學之

立法體例，區分其生（病）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而為綜合

判斷。在生（病）理原因部分，以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為準，實務上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在心理結

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辨識能

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控制能力），由法官判斷

行為人於行為時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是行為

人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

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

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應以

其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結果，綜合

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5年

度台上字第314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

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之自白、證人即告訴代

理人丁○○於警詢時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新北市

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現場照片等為其主要論

據。

四、被告有為公訴意旨所指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行

為：

　　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悅榕汽車旅館213號房內，以打火機點

燃消毒酒精延燒床單，惟因遭人發現，火勢及時遭撲滅而未

延燒成災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本院準備程

序、審理時供認不諱（偵卷第4至5頁反面、偵緝卷第16至17

頁、本院卷第57頁、第188頁），核與證人丁○○於警詢時

之證述情節相符（偵卷第6至7頁反面），並有新北市政府消

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偵卷第9至32頁）、告訴人悅榕

汽車旅館有限公司提出之工程估計單（偵卷第34頁）、現場

監視器影像截圖、現場照片（偵卷第35至37頁）等在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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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五、被告行為時不具責任能力：

　  被告行為時，確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情，說明如下：

　㈠經本院囑託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

院（下稱亞東醫院）鑑定被告案發時之精神狀態，該院綜合

被告之個人史、疾病史、案情經過，且對被告進行精神狀態

檢查、心理衡鑑及會談後，鑑定結果認：「柯員明顯有被迫

害、被跟蹤、被監視妄想，其臨床診斷為『295思覺失調

症』（精神分裂病），在112年5月5日17時20分本次『公共

危險案』案發當時，柯員顯然因為『思覺失調症』致不能辨

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依據精神衛生

法，建議對柯員應施予強制住院治療，之後並輔以強制門診

追蹤至少兩年。」有亞東醫院113年7月22日亞精神字第1130

722011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心理衡鑑照會及報告單

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39至148頁），上開鑑定報告係專業鑑

定機關參酌被告過去生活、疾病史，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

驗，綜合判斷被告之症狀所為，應堪採信。

　㈡再者，證人即輔佐人即被告母親丙○○於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進行火災原因調查時證稱：被告會胡言亂語，說他得罪了他

之前工作的老闆，全家都被前老闆鎖定，有生命危險，也曾

經說家中廁所有死老鼠，是我和被告父親要聯合前老闆害

他，就出手攻擊父親。在案發之前，被告也曾經因為亂剪家

中電線，被告父親要他修好，兩人起衝突，被告就揮拳打被

告父親。後來雖然有報警被告強制就醫1次，但後來被告不

願意接受治療，就跑離醫院，之後就時常跑出門，我有通報

被告失蹤人口等語（偵卷第20頁正反面）；於本院審理時證

稱：被告於112年3月11日因揮拳打其父親，我遂報警處理，

也有強制被告到亞東醫院就醫。而在這此之前，我就覺得被

告有點怪，會亂剪家中電線或亂丟死老鼠，並說前老闆要害

他。於112年4月間，被告離家出走，不跟家裡聯絡等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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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187頁），佐以被告確曾因暴力行為而於112年3月11

日前往亞東醫院急診就醫等情，有亞東醫院病歷資料在卷可

考（本院卷第87至121頁），被告於案發之前既已出現思覺

失調症之妄想症狀，並屢屢做出反常之脫序行為，足見被告

之舉措受其精神狀態影響甚深，嗣又未接受適當治療，則在

被告精神狀態未獲改善下，又僅因心情欠佳即率為本案放火

行為，堪信其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仍屬異常。是以，綜觀上開

鑑定意見、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足認被告於行為時，確

因罹患「思覺失調症」而有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

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行

為不罰之情形。

　㈢公訴人雖以：被告接受精神鑑定所為心理衡鑑，已載明評估

結果有低估被告能力，無法反映被告真實能力表現之情形，

則鑑定意見仍認被告行為時已達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狀態，尚嫌遽斷等語，質疑前開鑑

定意見之正確性，惟鑑定機關係在知悉被告之心理衡鑑結果

恐未能呈現被告之真實能力表現之情形下，仍綜合被告之個

人史、疾病史、案情經過，且對被告進行精神狀態檢查及會

談後，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作成前開鑑定意見，並無

瑕疵可指，是公訴人徒以前詞質疑前開鑑定意見之正確性，

難認有據。

　㈣公訴人再主張：被告於案發當時能購買香菸、自行入住旅

館，可知被告能獨立處理生活事務，且具有法律常識，而其

行為當下又知悉酒精、打火機可以燃燒物品，對於所處環境

為有其他人所在之旅館乙節也有所認知，是被告縱使罹有思

覺失調症，亦僅係容易有被迫害之妄想，則被告行為時至多

僅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情

形，而非無責任能力狀態等語，惟被告於案發當時因罹有思

覺失調症致其精神狀態顯有異常，已如前述，不能僅因被告

尚知購物、入住旅館或燃燒東西等一般生活行為，即無視被

因其病況而有諸多脫序行為，遽認被告之識別能力、控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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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僅顯著降低，是公訴人前開主張，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雖有為公訴意旨所指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

建築物之行為，然其為上開行為之際，既因受所罹精神疾病

影響，致其精神狀態已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即屬無刑事責任能力，符合刑法第19條第

1項行為不罰之情形，揆諸前揭說明，被告之行為不罰，自

應為無罪之諭知。

七、保安處分之說明：

　㈠被告有施以監護之必要：

　⒈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

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

護；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認

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第一次延長期

間為3年以下，第二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1年以下。但執行

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

87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雖因存有刑法第19條第1項所定原因不罰，而經本院

諭知無罪，惟被告本案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行

為，稍有不慎，將釀成重大災害，屬危害公共安全甚鉅之重

大犯罪，佐以前開鑑定意見認被告罹有思覺失調症，建議被

告應強制住院治療，之後並輔以強制門診追蹤至少兩年，業

如前述，且被告迄今仍未前往醫療院所就醫，亦未服用任何

藥物治療等情，此據被告、輔佐人陳述在案（本院卷第18

6、187頁），足見被告缺乏病識感，再犯風險偏高，自需透

過較長時間之監護與治療、訓練，方足協助其回歸正常社會

生活，是為免被告反覆發作而危害公共安全，爰依前開規

定，諭知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3年，以達個人治療及社

會防衛之效。

　㈡被告於本案所受監護處分，得以保護管束代之：

　⒈第86條至第90條之處分，按其情形得以保護管束代之；前項

保護管束期間為3年以下。其不能收效者，得隨時撤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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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執行原處分，刑法第92條定有明文。又保安處分之措施，

含社會隔離、拘束身體自由之性質，其限制人民之權利，實

與刑罰同，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

用，其法律規定之內容，及法院於適用該法條，決定應否執

行特定之保安處分時，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

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

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司法院釋字第47

1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可資參照。

　⒉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現在和母親（即輔佐人）同

住，從事機車維修工作等語（本院卷第187頁）；輔佐人於

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現在跟我住，情況正常，比以前好很

多，我有盡心盡力照顧他，用家庭的力量協助他。被告或許

是因為之前的工作糾紛，才導致病況加重，被告已經從事其

他工作。如果被告又出現狀況，我會帶被告就醫，如果被告

拒絕，我會報警強制被告就醫等語（本院卷第186、190

頁），另被告於案發後，並未再與他人發生糾紛或涉及其他

刑事案件等情，業經輔佐人證述明確（本院卷第188頁），

並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堪認被

告目前精神狀況尚屬穩定，正復歸社會中，另被告家庭之支

持功能亦確實發揮作用，本院考量上開情況，認將被告交由

適當之人保護管束，以促其定期至醫院精神科診斷治療，亦

可達成治療被告使不危害社會之目的，且較前述監護處分，

對被告人身自由之侵害較輕，而施以保護管束處分，對於社

會公益之維護及被告私益之侵害，尚稱相當，是本院認被告

本案所受監護處分，得以保護管束代之，爰依刑法第92條第

1項之規定，諭知以保護管束代替原監護處分。

　⒊惟若保護管束不能收效、被告仍未規律接受治療或又有再犯

情事，檢察官得隨時聲請法院撤銷之，仍執行令入相當處

所，施以監護之原處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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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展庚

　　　　　　　　　

　　　　　　　　　　　　　　　　　　　法　官　莊惠真

　　　　　　　　　　　　　　　　　　　

　　　　　　　　　　　　　　　　　　　法　官　郭鍵融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柔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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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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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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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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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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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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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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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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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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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睿紘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母  劉淑禎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73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並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3年，監護處分以保護管束代之。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明知新北市板橋區縣○○道0段000號「悅榕汽車旅館」為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且明知旅館內有大量易燃物品，如以明火點燃焚燒物品，將有使建築物燒燬之危險，僅因心情不佳，即基於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犯意，於民國112年5月5日17時20分許，在上址213號房內，以自備打火機點燃消毒酒精延燒床單，隨即離開上址。嗣為旅館經理丁○○即時發現，通知消防人員到場處理，始未釀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73條第1項、第3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嫌等語。
二、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被告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法第19條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19條關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責任能力之規定，係採混合生理學及心理學之立法體例，區分其生（病）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而為綜合判斷。在生（病）理原因部分，以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實務上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在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控制能力），由法官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應以其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結果，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14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之自白、證人即告訴代理人丁○○於警詢時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現場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被告有為公訴意旨所指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行為：
　　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悅榕汽車旅館213號房內，以打火機點燃消毒酒精延燒床單，惟因遭人發現，火勢及時遭撲滅而未延燒成災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供認不諱（偵卷第4至5頁反面、偵緝卷第16至17頁、本院卷第57頁、第188頁），核與證人丁○○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相符（偵卷第6至7頁反面），並有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偵卷第9至32頁）、告訴人悅榕汽車旅館有限公司提出之工程估計單（偵卷第34頁）、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現場照片（偵卷第35至37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五、被告行為時不具責任能力：
　  被告行為時，確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情，說明如下：
　㈠經本院囑託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鑑定被告案發時之精神狀態，該院綜合被告之個人史、疾病史、案情經過，且對被告進行精神狀態檢查、心理衡鑑及會談後，鑑定結果認：「柯員明顯有被迫害、被跟蹤、被監視妄想，其臨床診斷為『295思覺失調症』（精神分裂病），在112年5月5日17時20分本次『公共危險案』案發當時，柯員顯然因為『思覺失調症』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依據精神衛生法，建議對柯員應施予強制住院治療，之後並輔以強制門診追蹤至少兩年。」有亞東醫院113年7月22日亞精神字第1130722011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心理衡鑑照會及報告單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39至148頁），上開鑑定報告係專業鑑定機關參酌被告過去生活、疾病史，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判斷被告之症狀所為，應堪採信。
　㈡再者，證人即輔佐人即被告母親丙○○於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進行火災原因調查時證稱：被告會胡言亂語，說他得罪了他之前工作的老闆，全家都被前老闆鎖定，有生命危險，也曾經說家中廁所有死老鼠，是我和被告父親要聯合前老闆害他，就出手攻擊父親。在案發之前，被告也曾經因為亂剪家中電線，被告父親要他修好，兩人起衝突，被告就揮拳打被告父親。後來雖然有報警被告強制就醫1次，但後來被告不願意接受治療，就跑離醫院，之後就時常跑出門，我有通報被告失蹤人口等語（偵卷第20頁正反面）；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於112年3月11日因揮拳打其父親，我遂報警處理，也有強制被告到亞東醫院就醫。而在這此之前，我就覺得被告有點怪，會亂剪家中電線或亂丟死老鼠，並說前老闆要害他。於112年4月間，被告離家出走，不跟家裡聯絡等語（本院卷第187頁），佐以被告確曾因暴力行為而於112年3月11日前往亞東醫院急診就醫等情，有亞東醫院病歷資料在卷可考（本院卷第87至121頁），被告於案發之前既已出現思覺失調症之妄想症狀，並屢屢做出反常之脫序行為，足見被告之舉措受其精神狀態影響甚深，嗣又未接受適當治療，則在被告精神狀態未獲改善下，又僅因心情欠佳即率為本案放火行為，堪信其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仍屬異常。是以，綜觀上開鑑定意見、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足認被告於行為時，確因罹患「思覺失調症」而有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行為不罰之情形。
　㈢公訴人雖以：被告接受精神鑑定所為心理衡鑑，已載明評估結果有低估被告能力，無法反映被告真實能力表現之情形，則鑑定意見仍認被告行為時已達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狀態，尚嫌遽斷等語，質疑前開鑑定意見之正確性，惟鑑定機關係在知悉被告之心理衡鑑結果恐未能呈現被告之真實能力表現之情形下，仍綜合被告之個人史、疾病史、案情經過，且對被告進行精神狀態檢查及會談後，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作成前開鑑定意見，並無瑕疵可指，是公訴人徒以前詞質疑前開鑑定意見之正確性，難認有據。
　㈣公訴人再主張：被告於案發當時能購買香菸、自行入住旅館，可知被告能獨立處理生活事務，且具有法律常識，而其行為當下又知悉酒精、打火機可以燃燒物品，對於所處環境為有其他人所在之旅館乙節也有所認知，是被告縱使罹有思覺失調症，亦僅係容易有被迫害之妄想，則被告行為時至多僅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情形，而非無責任能力狀態等語，惟被告於案發當時因罹有思覺失調症致其精神狀態顯有異常，已如前述，不能僅因被告尚知購物、入住旅館或燃燒東西等一般生活行為，即無視被因其病況而有諸多脫序行為，遽認被告之識別能力、控制能力僅顯著降低，是公訴人前開主張，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雖有為公訴意旨所指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行為，然其為上開行為之際，既因受所罹精神疾病影響，致其精神狀態已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即屬無刑事責任能力，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行為不罰之情形，揆諸前揭說明，被告之行為不罰，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七、保安處分之說明：
　㈠被告有施以監護之必要：
　⒈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第一次延長期間為3年以下，第二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1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雖因存有刑法第19條第1項所定原因不罰，而經本院諭知無罪，惟被告本案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行為，稍有不慎，將釀成重大災害，屬危害公共安全甚鉅之重大犯罪，佐以前開鑑定意見認被告罹有思覺失調症，建議被告應強制住院治療，之後並輔以強制門診追蹤至少兩年，業如前述，且被告迄今仍未前往醫療院所就醫，亦未服用任何藥物治療等情，此據被告、輔佐人陳述在案（本院卷第186、187頁），足見被告缺乏病識感，再犯風險偏高，自需透過較長時間之監護與治療、訓練，方足協助其回歸正常社會生活，是為免被告反覆發作而危害公共安全，爰依前開規定，諭知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3年，以達個人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
　㈡被告於本案所受監護處分，得以保護管束代之：
　⒈第86條至第90條之處分，按其情形得以保護管束代之；前項保護管束期間為3年以下。其不能收效者，得隨時撤銷之，仍執行原處分，刑法第92條定有明文。又保安處分之措施，含社會隔離、拘束身體自由之性質，其限制人民之權利，實與刑罰同，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其法律規定之內容，及法院於適用該法條，決定應否執行特定之保安處分時，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司法院釋字第471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可資參照。
　⒉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現在和母親（即輔佐人）同住，從事機車維修工作等語（本院卷第187頁）；輔佐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現在跟我住，情況正常，比以前好很多，我有盡心盡力照顧他，用家庭的力量協助他。被告或許是因為之前的工作糾紛，才導致病況加重，被告已經從事其他工作。如果被告又出現狀況，我會帶被告就醫，如果被告拒絕，我會報警強制被告就醫等語（本院卷第186、190頁），另被告於案發後，並未再與他人發生糾紛或涉及其他刑事案件等情，業經輔佐人證述明確（本院卷第188頁），並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堪認被告目前精神狀況尚屬穩定，正復歸社會中，另被告家庭之支持功能亦確實發揮作用，本院考量上開情況，認將被告交由適當之人保護管束，以促其定期至醫院精神科診斷治療，亦可達成治療被告使不危害社會之目的，且較前述監護處分，對被告人身自由之侵害較輕，而施以保護管束處分，對於社會公益之維護及被告私益之侵害，尚稱相當，是本院認被告本案所受監護處分，得以保護管束代之，爰依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以保護管束代替原監護處分。
　⒊惟若保護管束不能收效、被告仍未規律接受治療或又有再犯情事，檢察官得隨時聲請法院撤銷之，仍執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原處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展庚
　　　　　　　　　
　　　　　　　　　　　　　　　　　　　法　官　莊惠真
　　　　　　　　　　　　　　　　　　　
　　　　　　　　　　　　　　　　　　　法　官　郭鍵融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柔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睿紘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母  劉淑禎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
第73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並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3年，監護處分以保護管束
代之。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明知新北市板橋區縣○○道0段000號
    「悅榕汽車旅館」為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且明知旅館內有
    大量易燃物品，如以明火點燃焚燒物品，將有使建築物燒燬
    之危險，僅因心情不佳，即基於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
    物之犯意，於民國112年5月5日17時20分許，在上址213號房
    內，以自備打火機點燃消毒酒精延燒床單，隨即離開上址。
    嗣為旅館經理丁○○即時發現，通知消防人員到場處理，始未
    釀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73條第1項、第3項之放火燒燬
    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嫌等語。
二、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
    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被告行為不罰者，
    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法第19條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301條
    第1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19條關於精神障礙或其
    他心智缺陷者責任能力之規定，係採混合生理學及心理學之
    立法體例，區分其生（病）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而為綜合
    判斷。在生（病）理原因部分，以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為準，實務上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在心理結
    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辨識能力）
    ，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控制能力），由法官判斷行為
    人於行為時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是行為人是
    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
    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辨識
    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應以其犯
    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結果，綜合行為
    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
    上字第314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嫌
    ，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之自白、證人即告訴代理
    人丁○○於警詢時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現場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被告有為公訴意旨所指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行為
    ：
　　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悅榕汽車旅館213號房內，以打火機點
    燃消毒酒精延燒床單，惟因遭人發現，火勢及時遭撲滅而未
    延燒成災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
    、審理時供認不諱（偵卷第4至5頁反面、偵緝卷第16至17頁
    、本院卷第57頁、第188頁），核與證人丁○○於警詢時之證
    述情節相符（偵卷第6至7頁反面），並有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偵卷第9至32頁）、告訴人悅榕汽車
    旅館有限公司提出之工程估計單（偵卷第34頁）、現場監視
    器影像截圖、現場照片（偵卷第35至37頁）等在卷可稽，此
    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五、被告行為時不具責任能力：
　  被告行為時，確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情，說明如下：
　㈠經本院囑託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
    院（下稱亞東醫院）鑑定被告案發時之精神狀態，該院綜合
    被告之個人史、疾病史、案情經過，且對被告進行精神狀態
    檢查、心理衡鑑及會談後，鑑定結果認：「柯員明顯有被迫
    害、被跟蹤、被監視妄想，其臨床診斷為『295思覺失調症』
    （精神分裂病），在112年5月5日17時20分本次『公共危險案
    』案發當時，柯員顯然因為『思覺失調症』致不能辨識其行為
    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依據精神衛生法，建議
    對柯員應施予強制住院治療，之後並輔以強制門診追蹤至少
    兩年。」有亞東醫院113年7月22日亞精神字第1130722011號
    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心理衡鑑照會及報告單附卷可參
    （本院卷第139至148頁），上開鑑定報告係專業鑑定機關參
    酌被告過去生活、疾病史，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
    判斷被告之症狀所為，應堪採信。
　㈡再者，證人即輔佐人即被告母親丙○○於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進
    行火災原因調查時證稱：被告會胡言亂語，說他得罪了他之
    前工作的老闆，全家都被前老闆鎖定，有生命危險，也曾經
    說家中廁所有死老鼠，是我和被告父親要聯合前老闆害他，
    就出手攻擊父親。在案發之前，被告也曾經因為亂剪家中電
    線，被告父親要他修好，兩人起衝突，被告就揮拳打被告父
    親。後來雖然有報警被告強制就醫1次，但後來被告不願意
    接受治療，就跑離醫院，之後就時常跑出門，我有通報被告
    失蹤人口等語（偵卷第20頁正反面）；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被告於112年3月11日因揮拳打其父親，我遂報警處理，也有
    強制被告到亞東醫院就醫。而在這此之前，我就覺得被告有
    點怪，會亂剪家中電線或亂丟死老鼠，並說前老闆要害他。
    於112年4月間，被告離家出走，不跟家裡聯絡等語（本院卷
    第187頁），佐以被告確曾因暴力行為而於112年3月11日前
    往亞東醫院急診就醫等情，有亞東醫院病歷資料在卷可考（
    本院卷第87至121頁），被告於案發之前既已出現思覺失調
    症之妄想症狀，並屢屢做出反常之脫序行為，足見被告之舉
    措受其精神狀態影響甚深，嗣又未接受適當治療，則在被告
    精神狀態未獲改善下，又僅因心情欠佳即率為本案放火行為
    ，堪信其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仍屬異常。是以，綜觀上開鑑定
    意見、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足認被告於行為時，確因罹
    患「思覺失調症」而有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
    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行為不
    罰之情形。
　㈢公訴人雖以：被告接受精神鑑定所為心理衡鑑，已載明評估
    結果有低估被告能力，無法反映被告真實能力表現之情形，
    則鑑定意見仍認被告行為時已達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狀態，尚嫌遽斷等語，質疑前開鑑
    定意見之正確性，惟鑑定機關係在知悉被告之心理衡鑑結果
    恐未能呈現被告之真實能力表現之情形下，仍綜合被告之個
    人史、疾病史、案情經過，且對被告進行精神狀態檢查及會
    談後，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作成前開鑑定意見，並無
    瑕疵可指，是公訴人徒以前詞質疑前開鑑定意見之正確性，
    難認有據。
　㈣公訴人再主張：被告於案發當時能購買香菸、自行入住旅館
    ，可知被告能獨立處理生活事務，且具有法律常識，而其行
    為當下又知悉酒精、打火機可以燃燒物品，對於所處環境為
    有其他人所在之旅館乙節也有所認知，是被告縱使罹有思覺
    失調症，亦僅係容易有被迫害之妄想，則被告行為時至多僅
    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情形，
    而非無責任能力狀態等語，惟被告於案發當時因罹有思覺失
    調症致其精神狀態顯有異常，已如前述，不能僅因被告尚知
    購物、入住旅館或燃燒東西等一般生活行為，即無視被因其
    病況而有諸多脫序行為，遽認被告之識別能力、控制能力僅
    顯著降低，是公訴人前開主張，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雖有為公訴意旨所指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
    建築物之行為，然其為上開行為之際，既因受所罹精神疾病
    影響，致其精神狀態已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即屬無刑事責任能力，符合刑法第19條第
    1項行為不罰之情形，揆諸前揭說明，被告之行為不罰，自
    應為無罪之諭知。
七、保安處分之說明：
　㈠被告有施以監護之必要：
　⒈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
    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
    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認為有
    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第一次延長期間為
    3年以下，第二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1年以下。但執行中認
    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7條
    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雖因存有刑法第19條第1項所定原因不罰，而經本院諭
    知無罪，惟被告本案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行為，
    稍有不慎，將釀成重大災害，屬危害公共安全甚鉅之重大犯
    罪，佐以前開鑑定意見認被告罹有思覺失調症，建議被告應
    強制住院治療，之後並輔以強制門診追蹤至少兩年，業如前
    述，且被告迄今仍未前往醫療院所就醫，亦未服用任何藥物
    治療等情，此據被告、輔佐人陳述在案（本院卷第186、187
    頁），足見被告缺乏病識感，再犯風險偏高，自需透過較長
    時間之監護與治療、訓練，方足協助其回歸正常社會生活，
    是為免被告反覆發作而危害公共安全，爰依前開規定，諭知
    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3年，以達個人治療及社會防衛之
    效。
　㈡被告於本案所受監護處分，得以保護管束代之：
　⒈第86條至第90條之處分，按其情形得以保護管束代之；前項
    保護管束期間為3年以下。其不能收效者，得隨時撤銷之，
    仍執行原處分，刑法第92條定有明文。又保安處分之措施，
    含社會隔離、拘束身體自由之性質，其限制人民之權利，實
    與刑罰同，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
    ，其法律規定之內容，及法院於適用該法條，決定應否執行
    特定之保安處分時，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
    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
    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司法院釋字第471號
    解釋理由書意旨可資參照。
　⒉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現在和母親（即輔佐人）同住
    ，從事機車維修工作等語（本院卷第187頁）；輔佐人於本
    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現在跟我住，情況正常，比以前好很多
    ，我有盡心盡力照顧他，用家庭的力量協助他。被告或許是
    因為之前的工作糾紛，才導致病況加重，被告已經從事其他
    工作。如果被告又出現狀況，我會帶被告就醫，如果被告拒
    絕，我會報警強制被告就醫等語（本院卷第186、190頁），
    另被告於案發後，並未再與他人發生糾紛或涉及其他刑事案
    件等情，業經輔佐人證述明確（本院卷第188頁），並有被
    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堪認被告目前
    精神狀況尚屬穩定，正復歸社會中，另被告家庭之支持功能
    亦確實發揮作用，本院考量上開情況，認將被告交由適當之
    人保護管束，以促其定期至醫院精神科診斷治療，亦可達成
    治療被告使不危害社會之目的，且較前述監護處分，對被告
    人身自由之侵害較輕，而施以保護管束處分，對於社會公益
    之維護及被告私益之侵害，尚稱相當，是本院認被告本案所
    受監護處分，得以保護管束代之，爰依刑法第92條第1項之
    規定，諭知以保護管束代替原監護處分。
　⒊惟若保護管束不能收效、被告仍未規律接受治療或又有再犯
    情事，檢察官得隨時聲請法院撤銷之，仍執行令入相當處所
    ，施以監護之原處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展庚
　　　　　　　　　
　　　　　　　　　　　　　　　　　　　法　官　莊惠真
　　　　　　　　　　　　　　　　　　　
　　　　　　　　　　　　　　　　　　　法　官　郭鍵融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柔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睿紘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母  劉淑禎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73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並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3年，監護處分以保護管束代之。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明知新北市板橋區縣○○道0段000號「悅榕汽車旅館」為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且明知旅館內有大量易燃物品，如以明火點燃焚燒物品，將有使建築物燒燬之危險，僅因心情不佳，即基於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犯意，於民國112年5月5日17時20分許，在上址213號房內，以自備打火機點燃消毒酒精延燒床單，隨即離開上址。嗣為旅館經理丁○○即時發現，通知消防人員到場處理，始未釀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73條第1項、第3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嫌等語。
二、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被告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法第19條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19條關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責任能力之規定，係採混合生理學及心理學之立法體例，區分其生（病）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而為綜合判斷。在生（病）理原因部分，以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實務上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在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控制能力），由法官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應以其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結果，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14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之自白、證人即告訴代理人丁○○於警詢時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現場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被告有為公訴意旨所指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行為：
　　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悅榕汽車旅館213號房內，以打火機點燃消毒酒精延燒床單，惟因遭人發現，火勢及時遭撲滅而未延燒成災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供認不諱（偵卷第4至5頁反面、偵緝卷第16至17頁、本院卷第57頁、第188頁），核與證人丁○○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相符（偵卷第6至7頁反面），並有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偵卷第9至32頁）、告訴人悅榕汽車旅館有限公司提出之工程估計單（偵卷第34頁）、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現場照片（偵卷第35至37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五、被告行為時不具責任能力：
　  被告行為時，確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情，說明如下：
　㈠經本院囑託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鑑定被告案發時之精神狀態，該院綜合被告之個人史、疾病史、案情經過，且對被告進行精神狀態檢查、心理衡鑑及會談後，鑑定結果認：「柯員明顯有被迫害、被跟蹤、被監視妄想，其臨床診斷為『295思覺失調症』（精神分裂病），在112年5月5日17時20分本次『公共危險案』案發當時，柯員顯然因為『思覺失調症』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依據精神衛生法，建議對柯員應施予強制住院治療，之後並輔以強制門診追蹤至少兩年。」有亞東醫院113年7月22日亞精神字第1130722011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心理衡鑑照會及報告單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39至148頁），上開鑑定報告係專業鑑定機關參酌被告過去生活、疾病史，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判斷被告之症狀所為，應堪採信。
　㈡再者，證人即輔佐人即被告母親丙○○於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進行火災原因調查時證稱：被告會胡言亂語，說他得罪了他之前工作的老闆，全家都被前老闆鎖定，有生命危險，也曾經說家中廁所有死老鼠，是我和被告父親要聯合前老闆害他，就出手攻擊父親。在案發之前，被告也曾經因為亂剪家中電線，被告父親要他修好，兩人起衝突，被告就揮拳打被告父親。後來雖然有報警被告強制就醫1次，但後來被告不願意接受治療，就跑離醫院，之後就時常跑出門，我有通報被告失蹤人口等語（偵卷第20頁正反面）；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於112年3月11日因揮拳打其父親，我遂報警處理，也有強制被告到亞東醫院就醫。而在這此之前，我就覺得被告有點怪，會亂剪家中電線或亂丟死老鼠，並說前老闆要害他。於112年4月間，被告離家出走，不跟家裡聯絡等語（本院卷第187頁），佐以被告確曾因暴力行為而於112年3月11日前往亞東醫院急診就醫等情，有亞東醫院病歷資料在卷可考（本院卷第87至121頁），被告於案發之前既已出現思覺失調症之妄想症狀，並屢屢做出反常之脫序行為，足見被告之舉措受其精神狀態影響甚深，嗣又未接受適當治療，則在被告精神狀態未獲改善下，又僅因心情欠佳即率為本案放火行為，堪信其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仍屬異常。是以，綜觀上開鑑定意見、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足認被告於行為時，確因罹患「思覺失調症」而有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行為不罰之情形。
　㈢公訴人雖以：被告接受精神鑑定所為心理衡鑑，已載明評估結果有低估被告能力，無法反映被告真實能力表現之情形，則鑑定意見仍認被告行為時已達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狀態，尚嫌遽斷等語，質疑前開鑑定意見之正確性，惟鑑定機關係在知悉被告之心理衡鑑結果恐未能呈現被告之真實能力表現之情形下，仍綜合被告之個人史、疾病史、案情經過，且對被告進行精神狀態檢查及會談後，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作成前開鑑定意見，並無瑕疵可指，是公訴人徒以前詞質疑前開鑑定意見之正確性，難認有據。
　㈣公訴人再主張：被告於案發當時能購買香菸、自行入住旅館，可知被告能獨立處理生活事務，且具有法律常識，而其行為當下又知悉酒精、打火機可以燃燒物品，對於所處環境為有其他人所在之旅館乙節也有所認知，是被告縱使罹有思覺失調症，亦僅係容易有被迫害之妄想，則被告行為時至多僅係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情形，而非無責任能力狀態等語，惟被告於案發當時因罹有思覺失調症致其精神狀態顯有異常，已如前述，不能僅因被告尚知購物、入住旅館或燃燒東西等一般生活行為，即無視被因其病況而有諸多脫序行為，遽認被告之識別能力、控制能力僅顯著降低，是公訴人前開主張，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雖有為公訴意旨所指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行為，然其為上開行為之際，既因受所罹精神疾病影響，致其精神狀態已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即屬無刑事責任能力，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行為不罰之情形，揆諸前揭說明，被告之行為不罰，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七、保安處分之說明：
　㈠被告有施以監護之必要：
　⒈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第一次延長期間為3年以下，第二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1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雖因存有刑法第19條第1項所定原因不罰，而經本院諭知無罪，惟被告本案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行為，稍有不慎，將釀成重大災害，屬危害公共安全甚鉅之重大犯罪，佐以前開鑑定意見認被告罹有思覺失調症，建議被告應強制住院治療，之後並輔以強制門診追蹤至少兩年，業如前述，且被告迄今仍未前往醫療院所就醫，亦未服用任何藥物治療等情，此據被告、輔佐人陳述在案（本院卷第186、187頁），足見被告缺乏病識感，再犯風險偏高，自需透過較長時間之監護與治療、訓練，方足協助其回歸正常社會生活，是為免被告反覆發作而危害公共安全，爰依前開規定，諭知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3年，以達個人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
　㈡被告於本案所受監護處分，得以保護管束代之：
　⒈第86條至第90條之處分，按其情形得以保護管束代之；前項保護管束期間為3年以下。其不能收效者，得隨時撤銷之，仍執行原處分，刑法第92條定有明文。又保安處分之措施，含社會隔離、拘束身體自由之性質，其限制人民之權利，實與刑罰同，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其法律規定之內容，及法院於適用該法條，決定應否執行特定之保安處分時，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司法院釋字第471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可資參照。
　⒉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現在和母親（即輔佐人）同住，從事機車維修工作等語（本院卷第187頁）；輔佐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現在跟我住，情況正常，比以前好很多，我有盡心盡力照顧他，用家庭的力量協助他。被告或許是因為之前的工作糾紛，才導致病況加重，被告已經從事其他工作。如果被告又出現狀況，我會帶被告就醫，如果被告拒絕，我會報警強制被告就醫等語（本院卷第186、190頁），另被告於案發後，並未再與他人發生糾紛或涉及其他刑事案件等情，業經輔佐人證述明確（本院卷第188頁），並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堪認被告目前精神狀況尚屬穩定，正復歸社會中，另被告家庭之支持功能亦確實發揮作用，本院考量上開情況，認將被告交由適當之人保護管束，以促其定期至醫院精神科診斷治療，亦可達成治療被告使不危害社會之目的，且較前述監護處分，對被告人身自由之侵害較輕，而施以保護管束處分，對於社會公益之維護及被告私益之侵害，尚稱相當，是本院認被告本案所受監護處分，得以保護管束代之，爰依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以保護管束代替原監護處分。
　⒊惟若保護管束不能收效、被告仍未規律接受治療或又有再犯情事，檢察官得隨時聲請法院撤銷之，仍執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原處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展庚
　　　　　　　　　
　　　　　　　　　　　　　　　　　　　法　官　莊惠真
　　　　　　　　　　　　　　　　　　　
　　　　　　　　　　　　　　　　　　　法　官　郭鍵融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柔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